
附件2

梅州市人民检察院2025年公开遴选公务员

体能测评考生知情和承诺书

    本人自愿参加梅州市人民检察院2025年公开遴选公务员

司法警察职位体能测评，自觉遵守本次体能测评工作纪律，并作以下承诺：
一、本人清楚自身身体状况，自行决定参加本次体能测评，一切后果本人自负。

二、按要求将通讯设备等规定以外的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在候考和测评期间，不带入候考区域和测评现场。

三、服从候考区域和测评现场管理，服从测评考官的测评结果，不要求考官更改测评结果，不以身体不适或其它理由提出缓测、复测。

上述所有条款本人已仔细阅读，无任何异议。体能测评过程中如本人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愿意接受《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的处理。

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5日

